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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40,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4.7672%；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14年5月5日（星期一）。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及股本变动情况

1、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230号” 文核准，2013年4月，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或“宇顺电子” ）向七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000万股，并于2013年5月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73,500,000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113,500,000股。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601号”文核准，2013年12月，公司向林萌等19名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48,003,

887股股票用于收购深圳市雅视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上述48,003,887股股份于2014年1月1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总股

本由发行前的113,500,000股增加至161,503,887股。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总股本为161,503,887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为105,615,084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为55,888,

803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郝

慧、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诺其认购的公司非公开发行

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承诺。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上市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14年5月5日（星期一）。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4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7672%。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人为七名（共计15个证券账户）。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

其中处于质押冻结

状态的股份

1

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00 10,000,000 0

2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10,000,000 10,000,000 0

3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 5,000,000 0

4

泰康资

产管理

有限责

任公司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开泰

－

稳健增值投资

产品

400,000 400,000 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个险万能

200,000 200,000 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019L-FH002

深

2,600,000 2,600,000 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

品

-019L-CT001

深

600,000 600,000 0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交通银

行

102,000 102,000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交通银行

65,000 65,000 0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45,000 45,000 0

江西省电力公司各控股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企业

年金计划

-

中国建设银行

32,000 32,00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银

行

156,000 156,000 0

5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800,000 3,800,000 0

6

招商基

金管理

有限公

司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3,500,000 3,500,000 0

7

郝慧

3,500,000 3,500,000 0

合计

40,000,000 40,000,000 0

注：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其9个证券账户合计持有限售股份4,200,000股。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

股

）

本次变动

（

股

）

本次变动后

（

股

）

增加 减少

一

、

限售流通股

（

或非流通股

）

105,615,084 40,000,000 65,615,084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25,984,817 3,500,000 22,484,817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62,019,070 36,500,000 25,519,070

高管锁定股

17,611,197 17,611,197

二

、

无限售流通股

55,888,803 40,000,000 95,888,803

其中未托管股数

0 0

三

、

总股本

161,503,887 161,503,887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安信证券就宇顺电子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宇顺电子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2、宇顺电子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承诺；

3、宇顺电子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安信证券对宇顺电子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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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新增提案一项，即第12项议案《关于2013年度利润分配的临时提案》；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2项议案《关于2013年度利润分配的临时提案》未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4月25日（周五）下午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4月24日（周四）-2014年4月25日 (周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4月2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4月24日下午15:00至2014年4月2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麻雀岭工业区M-6栋二层一区公司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魏连速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的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2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93,590,67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7.9495%。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70,410,59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5968%。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405人，代表股份23,180,08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14.352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会议。广东志润律师事务所殷长龙律师、黄亮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738,28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044%；反对43,043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0％；弃权10,809,342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496％。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674,58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364%；反对48,143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4％；弃权10,867,942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122％。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674,58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364%；反对48,143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4％；弃权10,867,942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122％。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674,58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364%；反对48,143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4％；弃权10,867,942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122％。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8,878,887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959%；反对14,580,894股，占参加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794％；弃权10,130,892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247％。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679,68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418%；反对39,62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3％；弃权10,871,365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159％。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674,58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364%；反对44,72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8％；弃权10,871,365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159％。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679,68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418%；反对39,62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3％；弃权10,871,365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159％。

9、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2014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679,68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418%；反对39,62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3％；弃权10,871,365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159％。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2014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679,68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418%；反对39,62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3％；弃权10,871,365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159％。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679,68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418%；反对39,62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3％；弃权10,871,365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159％。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审议未通过《关于2013年度利润分配的临时提案》。

表决结果：同意24,535,382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156%；反对68,971,189股，占参加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6945％；弃权84,102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9％。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刘澄清先生代表全体独立董事作2013年度述职报告,对2013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及投票情况、 发表独立意见、 日常工作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独立董事

2013年度述职报告》全文于2014年4月3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的见证意见

广东志润律师事务所殷长龙律师、黄亮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是：公司2013年年

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志润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广东志润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志润律股字[2014]0002号

致：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志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 )的委托，指派殷长龙律

师、黄亮律师 (下称“本所律师” )出席了贵公司召开的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贵公司提供的有关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相关文件的原件或影印件，包括但不限于：

1. 贵公司于2014年4月3日刊载的《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以下简称“《董

事会决议》” ）；

2. 贵公司于2014年4月3日刊载的《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以下简称“《监

事会决议》” ）；

3. 贵公司于2014年4月3日刊载的《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以下简称“《股

东大会通知》” ）；

4. 贵公司于2014年4月17日刊载的《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以

下简称“《临时提案》” ）和《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

会补充通知》” ）；

5. 股东名册、股东身份证明文件及授权委托书等。

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使用，非经本所律师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

次股东大会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贵公司于2014年4月3日公告的《董事会决议》和《股东大会通知》，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方式符

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 根据《董事会决议》和《股东大会通知》，贵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提前20日以公告方式作出，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根据《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通知》和《股东大会补充通知》，贵公司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的主要内容有：会

议召集人、会议召开时间、会议地点、会议召开方式、会议审议事项、出席会议的对象、会议登记方法及其他事项等，该会议通知

的内容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 根据《临时提案》和《股东大会补充通知》，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临时提案系由单独或合计持有贵公司股份3%以上

股份的股东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向召集人提出，召集人已在收到临时提案后2日内以公告方式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14年4月25日下午14:00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

中区麻雀岭工业区M-6栋二层一区贵公司会议室如期举行。现场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会议通知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

一致。

5. 除现场会议外，贵公司还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了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4月25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4月24日下午15:00至2014年4月2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 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长魏连速先生主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本所律师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与截至2014年4月18日15:00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全体股东进行核对与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9人，代表贵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70,410,590股，占贵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5968%。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手续齐全，身份合法，代表股份有效，符合《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另外，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计405人，代表贵公司

有表决权的股份23,180,083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526%。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贵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均具备出席大会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根据本所律师的查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均作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表决。会议审议的议案有：

1.�《关于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82,738,28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044%；反对43,043股；弃权10,809,342股。

2.�《关于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82,674,58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364%；反对48,143股；弃权10,867,942股。

3.�《关于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82,674,58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364%；反对48,143股；弃权10,867,942股。

4.�《关于201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82,674,58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364%；反对48,143股；弃权10,867,942股。

5.�《关于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68,878,88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959%；反对14,580,894股；弃权10,130,892股。

其中，强昌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和张曼华对本项议案及第12项议案《关于2013年度利润

分配的临时提案》均投“同意” 票，根据《关于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规定，将以上三股东合计59,301股“同意”

票记为“弃权” 。

6.�《关于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82,679,68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418%；反对39,620股；弃权10,871,365股。

7.�《关于201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82,674,58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364%；反对44,720股；弃权10,871,365股。

8.�《关于续聘201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82,679,68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418%；反对39,620股；弃权10,871,365股。

9.�《关于申请2014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82,679,68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418%；反对39,620股；弃权10,871,365股。

10.�《关于为全资子公司2014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82,679,68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418%；反对39,620股；弃权10,871,365股。

1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82,679,68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418%；反对39,620股；弃权10,871,365股。

12.《关于2013年度利润分配的临时提案》

表决结果：赞成24,535,38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156%；反对68,971,189股；弃权84,102股。

其中，强昌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和张曼华对本项议案及第5项议案《关于2013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均投“同意” 票，根据《关于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规定，将以上三股东合计59,301股“同意”

票记为“弃权” 。

根据贵公司指定的计票、监票代表对现场表决结果所做的清点及本所律师的查验，并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均进行了表决，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

的第1项至第11项议案获得通过，第12项议案《关于2013年度利润分配的临时提案》未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

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

广东志润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殷长龙

经办律师

殷长龙

黄 亮

2014年4月25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谢元钢 董事 因公出差 王许飞

公司负责人邹节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元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曹荔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313,568,065.13 332,064,076.35 -5.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71,094,556.53 71,988,226.30 -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67,371,959.13 70,360,386.55 -4.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43,853,442.83 38,462,537.66 274.0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205 0.122 -1.2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205 0.122 -1.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3.18% 3.41% -0.2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

元

）

2,740,540,647.25 2,689,170,036.26 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2,274,152,855.69 2,203,058,299.16 3.2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1,643,135.58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672,678.5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9,135.85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672,352.58

合计

3,722,597.4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

（

元

）

原因

水利建设基金

141,511.39

作为税费项目

，

因其与正常经营业务存在直接关系

，

且不具特殊

和偶发性

，

故将其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8,307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桂林三金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1.11% 360,672,000

邹节明 境内自然人

9.05% 53,394,648 40,045,986

王许飞 境内自然人

2% 11,796,723 8,847,542

质押

8,000,000

谢元钢 境内自然人

1.28% 7,583,319 5,687,488

孙家琳 境内自然人

1.12% 6,632,471

王淑霖 境内自然人

0.97% 5,700,867 4,275,649

翁毓玲 境内自然人

0.88% 5,205,474

李荣群 境内自然人

0.8% 4,730,000

祝长青 境内自然人

0.78% 4,582,029 4,582,029

程志雷 境内自然人

0.75% 4,423,895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60,672,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672,000

邹节明

13,348,662

人民币普通股

13,348,662

孙家琳

6,632,471

人民币普通股

6,632,471

翁毓玲

5,205,474

人民币普通股

5,205,474

李荣群

4,7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30,000

程志雷

4,423,895

人民币普通股

4,423,895

谢忆兵

4,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00,000

汤一锋

4,088,648

人民币普通股

4,088,648

宁炳炎

3,632,590

人民币普通股

3,632,590

杨业建

3,585,119

人民币普通股

3,585,11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

、

邹节明先生为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

2

、

邹节明先生与翁毓玲女士为夫妻关系

，

系一致行动人

；

3

、

王许飞

、

谢元钢

、

祝长青为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王淑霖为桂林三金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

4

、

除前述关联关系外

，

未知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

，

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

条件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存在

《

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本期货币资金915,335,254.68元，较期初690,178,794.65元增长32.62％，主要系期末部分银行理财产品到期，且本期现金

回款较多所致；

2、本期应收账款余额61,842,635.62元，较期初37,815,930.20元增长63.54%，主要系年内销售给予经销商一定信用额度所

致；

3、本期预付帐款余额37,054,084.53元，较期初11,968,089.58元增长209.61%，主要系预付中药城建设及设备采购款；

4、本期其他应收款余额23,917,553.81元，较期初18,764,180.07元增长27.46%%，主要系业务员借支差旅费及备用金所致；

5、本期其他流动资产余额104,425,006.29元，较期初309,322,096.48元减少66.24%，主要系公司一季度末部分理财产品到期

收回所致；

6、本期营业收入313,568,065.13元，较上年同期332,064,076.35元降低5.57%，主要系市场环境政策和营销架构调整等原因

引起营业收入小幅下降。由于公司一季度销售占全年销售总量比例较小，使得公司营业收入增减波动幅度变化较大；

7、本期营业成本99,860,344.11元，较上年同期73,922,559.89元增长35.09%，主要系本期原材料价格持续增长，且新购生产

设备增加使得折旧相应增加；

8、本期销售费用103,285,618.97元，较上年同期135,407,942.13元降低23.72％，主要系公司调整费用投放进度所致；

9、本期投资收益3,963,711.51元,�较上年同期1,720,781.50元增长130.34％，主要系公司利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所

获收益；

10、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43,853,442.83元，较上年同期38,462,537.66元增长274.01%，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

货款，现金比重较大；

11、本期投资活动取得现金净额82,492,303.88元，较上年同期-110,473,405.78元大幅增长，主要系本期末理财产品持续到

期收回所致。

二、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发行人实际控

制人邹节明先

生及其长子邹

洵先生

、

次子

邹准先生

发行人实际控

制人邹节明先

生及其长子邹

洵

、

次子邹准

已分别做出声

明

，

承诺其直

接持有的金科

创投的股权

，

及其直接持有

的三金集团的

股权

，

自发行

人股票在证券

交易所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或

委托他人管理

其持有的该等

公司股份

；

在

担任该等公司

董事

/

监事

/

高

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前

述股份的百分

之二十五

，

离

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所持有的

该等公司股

份

。

2007

年

08

月

08

日

严格履行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三、对2014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

%

）

0%

至

30%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

（

万元

）

21,595

至

28,074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21,595.1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

1

）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

2

）

截至本业绩预告发布时

，

还未发现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

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邹节明

2014年4月25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晓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连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车成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营业收入

（

百万元

）

18,399 19,168 -4.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百万

元

）

286 540 -4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百万元

）

248 513 -51.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百万

元

）

1,045 5,487 -80.9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0 0.075 -46.67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0 0.075 -4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0.61 1.16

下降

0.55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

百万元

）

93,624 92,865 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百万

元

）

47,318 47,026 0.6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百万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

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5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1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0

合计

38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67629

户

，

其中

H

股股东总数为

613

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67.80 4,904,908,290 - - -

香港中央结算

（

代

理人

）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84 1,073,370,280 - - -

瑞士信贷

（

香港

）

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43 31,069,881 - - -

UBS AG

境外法人

0.30 21,776,665 - - -

DEUTSCHE

BANK

AKTIENGE鄄

SELLSCHAFT

境外法人

0.25 18,160,961 - - -

国泰君安

－

中行

－

渣打银行

（

香港

）

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24 17,575,113 - - -

骆云 境内自然人

0.17 12,041,783 - - -

李玉兰 境内自然人

0.17 11,968,740 - - -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鄄

AL PLC

境外法人

0.16 11,859,663 - - -

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鄄

AL

境外法人

0.16 11,655,719 - -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4,904,908,290

人民币普通股

4,904,908,290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1,073,370,280

境 外 上 市 外 资

股

1,073,370,280

瑞士信贷

（

香港

）

有限公司

31,069,881

人民币普通股

31,069,881

UBS AG 21,776,665

人民币普通股

21,776,665

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LSCHAFT

18,160,961

人民币普通股

18,160,961

国泰君安

－

中行

－

渣打银行

（

香港

）

有

限公司

17,575,113

人民币普通股

17,575,113

骆云

12,041,783

人民币普通股

12,041,783

李玉兰

11,968,740

人民币普通股

11,968,740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11,859,663

人民币普通股

11,859,663

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

11,655,719

人民币普通股

11,655,71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鞍山钢铁集团公司与前

10

名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除此之外

，

本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本报告期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原因一是本报告期应纳增值税比上年同期减少，影响营业税金及附

加减少；二是本期出口产品免抵退税额减少，影响营业税金及附加减少。

2、本报告期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一是由于销量增加影响；二是由于公司优化物流管理，到岸价结算的销

售钢材结算量增加，导致运输费用增加影响。

3、本报告期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原因是公司对修理费与产品生产的相关性进行进一步细化分析，将部分费

用划归制造费用核算，使本期管理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

4、本报告期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原因是由于钢材市场价

格较上年同期下降影响。

5、货币资金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1,385百万元，主要原因一是由于经营活动产生现金净流入人民币1,045百万元；二是投

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人民币577百万元；三是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人民币917百万元。

6、预付账款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1,475百万元，主要原因是由于进口原燃料采购量增加，预付款增加影响。

7、工程物资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96百万元，主要原因是工程物资到货尚未领用影响。

8、应付票据比上年末减少人民币32百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期票据背书增加，无票据开出及解付到期票据影响。

9、应付利息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126百万元，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计提本季度短期融资券及中期票据利息影响。

10、应缴税费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222百万元，主要原因是3月末实现应交增值税较年初增加影响

11、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比上年末减少人民币470百万元，主要原因是偿还到期的银行借款影响。

12、专项储备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12百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安全生产费计提额大于支出额影响。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 - - -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 - - - -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 - - - -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 - - - -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鞍山钢铁避免

同业竞争承诺

2007

年

05

月

20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承诺人没有违

反相关承诺的情况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实施股份增持

计划

2013

年

08

月

02

日

首次购买股票

后的六个月内

鞍山钢铁在增持期间及

法定期内严格履行增持

承诺

，

未减少其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

。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4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简

称

最初

投资成本

（

百万元

）

期初

持股数量

（

百万股

）

期初

持股比例

（

%

）

期末

持股数量

（

百万股

）

期末

持股比例

（

%

）

期末

账面值

（

百万

元

）

报告期

损益

（

百万

元

）

会计核

算

科

目

股份

来源

股票

600961

株冶集

团

81 10 1.9 10 1.9 60 -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非公开

发行认

购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5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郭晋龙 独立董事 因工作原因请假 冯东

公司负责人陈五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彭小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谢文军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225,976,781.76 119,514,736.71 89.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4,502,275.32 3,718,527.94 2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731,284.10 1,568,866.25 10.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94,234,953.88 -20,300,449.09 -364.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92 0.0076 21.05%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92 0.0076 21.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0.31% 0.26% 0.0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

元

）

2,699,971,715.91 2,564,960,509.15 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441,850,191.03 1,439,550,570.11 0.1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8,290.6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2,506,579.6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6,120.90

合计

2,770,991.2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3,67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奥欣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0.84% 200,002,499

质押

62,500,000

喀什东方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24% 69,747,547

质押

41,950,000

陈五奎 境内自然人

2.77% 13,543,200 10,157,400

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

融鼎

01

号

其他

1.27% 6,225,000

全大兴 境内自然人

0.92% 4,500,000

深圳市鑫能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6% 3,240,000

龙口聚源投资

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9% 2,400,000

杨郸娃 境内自然人

0.42% 2,057,208

何培玲 境内自然人

0.39% 1,926,418

湖州天元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1% 1,50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0,002,499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2,499

喀什东方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69,747,547

人民币普通股

69,747,547

陈五奎

3,385,800

人民币普通股

3,385,8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融鼎

01

号

6,2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6,225,000

全大兴

4,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00,000

深圳市鑫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2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40,000

龙口聚源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2,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0

杨郸娃

2,057,208

人民币普通股

2,057,208

何培玲

1,926,418

人民币普通股

1,926,418

湖州天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喀什东方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

深圳市鑫能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和陈五奎先生存在关联关系

。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

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公司股东奥欣投资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8,000,000

股

,

通过普通帐户持有

132,002,499

股

,

实际合计持有

200,002,499

股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1、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2,597.68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89.08%，主要是2013年国内光伏支持政策相继出台，

光伏产业恢复生机，公司加大了国内市场的开拓，晶体硅组件的销售在本报告期持继增长；主营业务成本19,567.00万元，与

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15.39%，主要是销售收入增长而增加的料件成本及人工成本；实现净利润450.23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

长21.08%。

2、报告期，每股收益0.0092�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21.08%。

3、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9,423.49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364.20%，主要是公司采购料件支付货

款较多,以及公司收到的税费返还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较多。

(二)本报告期，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幅度较大的情况及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269,997.17万元，与上年期末相比增长5.26� %。资产负债表中变动幅度大项目的主要原因说明如

下：

1、报告期末，开发支出6,277.07�万元，与上年期末相比增长47.20%，主要是公司从2013年四季度开始加大了公司研发项

目的投入。

2、报告期末，应交税费1,360.58万元，与上年期末相比下降30.08%，主要是公司本期应交所得税比上年期末减少及进项税

留底减少。

3、报告期末，其他应付款29,659.62万元，与上年期末相比增长99.05%，主要是公司本期收到股东公司的借款增加。

(三)本报告期，公司利润表项目变动幅度较大的情况及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营业收入实现22,597.68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89.08%，主要是2013年国内光伏支持政策相继出台，光伏产

业恢复生机，公司加大了国内市场的开拓，晶体硅组件的销售在本报告期持继增长。

2、报告期，营业成本19,567.00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15.39%，主要是销售收入增长而增加的料件成本，以及人工成本

的增长。

3、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13.85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6825.43%，主要是收到客户货款冲回的坏账损失。

(四)本报告期，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公司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为4,467.42万元，与上年同期数相比减少84.28%，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

明如下：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说明：

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9,423.49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364.20%，主要是公司采购料件支付货款

较多,公司收到的税费返还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较多,支付的人工费用与上年同期相比也有上升。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说明：

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8,024.04�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55.43%，主要是本期新增加的借款与上年

同期相比有所减少。

3、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说明：

报告期，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为-3.56万元，上期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为-59.66万元，本

报告期与上年同期数相比增长94.03%，主要是受欧元及美元汇率上升的影响。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2014年3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2014年4月14日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抓住国内光伏电站发展的历史机遇，公司计划进入光伏

电站建设和运营领域，同时为有效避免同业竞争，保障公司长期稳健发展，公司拟变更部分前次募集资金用于收购关联公司

喀什瑞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以及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上述事项的相关公告已发布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

时报。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上述股权收购事宜正在办理中，进展顺利。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关联公司

喀什瑞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

股权以及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014

年

03

月

28

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4

年

04

月

15

日

http://www.cninfo.com.cn/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陈五奎先生

、

李粉莉女士

、

陈琛女士

、

深

圳市奥欣投资

发展有限公

司

、

深圳市和

瑞源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

2008

年

02

月

05

日

长期 按承诺履行

上市前

，

直接

、

间接持有本公

司股份的董

事

、

监事和高

管人员陈五

奎

、

李粉莉

、

林

晓峰

、

钟其锋

、

薛林

、

张鹏

在其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得超过其

所直接或间接

持有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

；

离

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所直

接或间接持有

的本公司股

份

。

2008

年

02

月

05

日

长期 按承诺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

如有

）

不适用

四、对2014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

%

）

19.93%

至

94.88%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

（

万元

）

800

至

1,300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667.0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

光伏产业恢复生机

，

销售收入预计比去年同期增长

。

2．

收购喀什瑞城光伏电站

，

增加电费收入

。

五、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

元

）

期初持

股数量

（

股

）

期初持

股比例

（

%

）

期末持

股数量

（

股

）

期末持

股比例

（

%

）

期末账

面值

（

元

）

报告期

损益

（

元

）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合计

0.00 0 -- 0 -- 0.00 0.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

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

露日期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五奎

2014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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